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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学习贯彻落实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
实施方案

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经办条例》）已于2023

年8月1日公布，并将于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。为全面抓好

《经办条例》学习贯彻落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

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疗保障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

示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《经办条

例》颁布实施重大意义的认识，提高社会公众依法履行社保

义务、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，增强医保经办分钟的权威性、

规范性、指导性和约束性，逐步构建医保经办法治化、精细

化、便利化服务体系，为江苏医保经办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

更加坚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。

二、总体原则

（一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

持以人民为中心，遵循合法、便民、及时、公开、安全的原

则，在贯彻落实中持续推进医保经办管理法制化、精细化、

便利化。
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。聚焦医保经办管理服务制度、规

范建设、信息化应用、内控建设、便利服务等，严格对照《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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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条例》，及时研究出台配套政策，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全面

落地落实。

（三）坚持部门协同。充分调动各地医保部门、各相关

单位积极性，强化部门协同、省市县联动，形成各司其职、

各负其责、各尽所能推动《经办条例》学习贯彻落实的工作

合力。

三、工作举措

（一）广泛开展宣传解读

1. 着力打造立体宣传阵地。线下通过医保经办服务大厅、

“15分钟医保服务圈”、村（社区）医保服务点等渠道广泛

发放《经办条例》宣传材料，面对面开展宣传解读，线上通

过微信公众号、门户网站、电视、电台等渠道开设专栏，发

布《经办条例》文本、解读和宣传贯彻落实文稿。

2. 丰富拓展宣传解读形式。邀请知名专家学者、专业人

士、参保群众开展《经办条例》专题访谈，制作专题政策图

解，广泛开展传播宣传。组建宣传《经办条例》宣贯工作小

组，深入社区、村居、企业、医院、校园、机关开展“六走

进”重点解读宣传，并组织用人单位及群众代表开展交流座

谈，广泛听取意见建议。

（二）深入开展学习培训

3. 开展全省专题培训。举办全省医保经办系统《经办条

例》专题学习培训，采取系统解读、座谈讨论等形式，分级

分类对全省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负责人、窗口工作人员开展集

中培训；结合医保经办实际和典型案例，采取以案释法、以

案说法等形式，对违法违规经办行为进行警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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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举办市县学习培训。采取集中学习、个人自学相结合

的方式，对《经办条例》和相关政策文件进行学习培训，推

动全体经办工作人员全面熟悉掌握《经办条例》的条款及内

容，并贯彻落实到具体经办工作，实现应培尽培、应用尽用。

5. 融入练兵比武活动。编制《经办条例》题目，纳入练

兵比武题库，组织全省医保经办系统工作人员全覆盖开展线

上答题竞赛，持续提升全省医保经办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水

平。

（三）优化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文件

6. 严格梳理清理制度规程。各地于12月1日前全面完成

与《经办条例》要求不相符合的经办制度和规程梳理排查工

作，重点包括证明材料是否超出规定、办理时限是否超限定、

跨区办理是否顺畅、信息核验是否充分、待遇核定是否规范、

内控管理是否严格、信息保护是否安全等，及时进行修订或

废止。

7. 持续健全配套政策体系。推动出台一批贯彻《经办条

例》配套措施，构建以《经办条例》《省医疗保障条例》等

法规为统领，国家局和省政府规章为补充，规范性文件、经

办规程政策等为延伸的层次分明、衔接适用的医保经办配套

政策体系。

（四）提升医保经办管理服务水平

8. 切实提升标准化水平。对照《经办条例》及国家新版

《医保政务服务事项清单》，会同省政务部门继续更新迭代

编制形成全省统一的最新版医保经办服务事项清单，实现服

务事项数据同源、联动管理。实施非清单事项专项排查，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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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全省受理条件、办理流程、申请材料、办结时限等，并同

步发布办事指南。

9. 深入推进规范化建设。持续推动医保经办窗口能进必

进政务服务中心，优化完善设备设施配置，全面落实综合柜

员制、一站式告知制、首问负责制等制度，实现“一窗受理、

综合服务”。严格落实《医保经办机构内部控制管理规程（试

行）》，每年对不少于1/3的市县医保经办机构开展检查评估。

将《经办条例》事项纳入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督查范围。

10. 加快实施便利化举措。进一步优化完善全省统一的

医保公共服务“网厅”和“掌厅”系统功能及应用场景，实现更

多服务事项“网上办、掌上办、自助办”等不见面办理；健

全数据共享机制，纵深推进跨部门跨区域共享，协同推进“一

件事”“一次办”；推动更多医保服务事项实现告知承诺制、

容缺受理和免申即办等，持续采用帮办代办、上门服务、医

银合作等服务举措，为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群体提供便利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《经办条例》是全面贯彻落实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举措，也是专门规

范医保经办工作的第一部行政法规，各地要充分认识《经办

条例》出台的重大意义，迅速成立学习贯彻落实工作领导小

组，编制具体工作方案，细化工作举措，明确责任分工，依

法履职尽责，切实推动《经办条例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高质

量落实。

（二）稳步高效推进。《经办条例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

时间紧、任务重。各地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对照工作职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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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制定配套宣贯措施，充分融合地域要素，形成富有本地

特色的宣传品牌。要进一步加强与相关单位沟通协调，密切

配合，形成保障合力，共同做好《经办条例》贯彻落实工作。

（三）保障落地实施。各地要切实做好政策和经办等方

面衔接，严格落实相关规定和要求，省局将适时指派督导组

开展现场督导调度，并对各地落地过程中的好经验、好做法

进行宣传推广。


